校园绿化管理暂行规定

为了加强我院精神文明建设，搞好我院的校园绿化管理，为教学、工作、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，特制定本《校园绿化管理暂行规定》

1、树木花草须保持生长茂盛、整齐美观，根据植物生长习性和病虫害发生情况，及时施肥，浇灌、打药、除草、种植及修剪。采伐要更新适时。

2、草坪应保持修剪平整、无杂草，做到整块、整片、无缺苗断空。

3、管理科要每年依据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切合实际的下年绿化计划，力争尽早实现我院校园花卉满园、绿荫覆盖、黄土不见天的目标。

4、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砍伐毁坏树木花草，如建筑需要或移植更新，要经院有关部门同意。如有偷窃花木、掐花摘果、毁坏树木、破坏绿化者，要进行批评教育并给予处理，情节严重者给予纪律处分。

5、任何人不准向草坪、园林乱倒垃圾、不准乱扔果壳废纸、不准随地吐啖、不准搬动、损坏坐椅、垃圾箱等。

